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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601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

承辦人：劉仲寧

電話：(02)82367082

傳真：(02)82367079

電子信箱：examwinston@csptc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9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公保字第10400115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11527A00_ATTCH3.pdf、0011527A00_ATTCH1.ppt、0011527A00_ATTCH2

.doc)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函為推動公務人員肥胖防治政策一案，檢送原

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衛福部）民國104年8月21日部授

國字第10402013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

全應予保障。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執行職務，應提供安

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；其有關辦法，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

定之。」依該條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

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各機關提供公務人

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，指各機關對公務人員

基於其身分與職務活動所可能引起之生命、身體及健康危

害，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。」第2項規定：「前

項預防及保護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︰……四、……其他為

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事項。」是各機關應斟酌所屬人

員之勤務性質、工作環境場所、機關財務狀況及相關規定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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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為整體考量，提供保護所屬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安全及

衛生防護措施，以維護公務人員之生命、身體及健康，免

受危害。

三、經查衛福部依行政院104年7月23日中央癌症防治會報第11

次會議決定，刻以前揭函彙整該院所屬各部會推動肥胖防

治政策。茲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

辦法所定，機關應提供保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之相關措施

，固係基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需要而為。惟以公務人員

有健康之身心，當有助益於機關任務之遂行及達成。爰衛

福部該函附件「104年各部會共同推動樂活健康低碳環境

」政策建議，其相關政策面向、推動重點，殊值各機關推

動保護所屬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相關政策之參考，爰請多加

宣導及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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